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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 谢

在普通法中，一项习惯，若其被认为“自无法追溯的时代以来”

即存在，就被称为是“优良的”，也就是说，它在其存在的那么长时

间中，而“人没有出现与其 相 反 的 记 忆”。尽 管 近 代 以 来 的 历 史 学

家经常相当充分地改善了人类对于习惯的记忆，但是，如果一个人

在十多年时间里从事一项事业，他就会发现人类赋予“无法追溯的

时代”一词的含义，至少积累下超出他的偿还能力的债务。那就让

我冒着挂一漏万的风险，表示我们的致谢吧。

本书源于我的博士论文，而哈佛大学的小哈维 · 曼斯菲尔 德

教授（Harvey C. Mansfield，Jr. ）则以无穷的耐心、中肯的建议和热

心的鼓励，指导了 我 的 论 文 写 作，他 也 帮 助 我，让 我 有 时 间 对 其 进

行修改。由于他的 学 生 中 另 一 位 正 在 写 作，曼 斯 菲 尔 德 教 授 除 了

言传之外，还借助 于 例 证 教 导 我，而 尽 管 全 世 界 都 清 楚 地 知 道，或

者说，将会知道他的言传，但得到例证的好处，仍然是格外的幸运。

在这篇论文写作的初期阶段，朱迪丝·施克拉（Judith Shklar）教授

指导我避开了好几个陷阱，后来环境变化，她不可能再做我的论文



的第二审阅人，沙农·斯蒂姆森（Shannon Stimson）很慷慨地接受了

这个任务，非常认真而透彻地阅读了全文，而处理速度之快又是难

以想像的。我也不能忘记感谢 James Q. Wilson、Harry Hirsch 和 R.

Shep Melnick 教授，他们阐述了当代美国法院在学说和做法方面的

种种窘境，还要感 谢 Michael Walzer 教 授，我 每 次 重 读 霍 布 斯 之 文

本，都越来越觉得，他对霍布斯的解释是中肯的。

过去几年间，很多朋友和同事对我所从事的普通法及其与 美

国宪政主义的关 系 的 研 究 表 示 了 兴 趣，与 他 们 的 交 谈、争 论、包 括

他们的批评，使我的想法逐渐清晰。我 想 提 一 下 Jean Baker，Jack

Chapin，Jack Fruchtman，Marianne Githens，Ralph Hancock， Bill

Hedges，Chris Kelly，Charles Kesler，Matt Lalumia，Bill Lasser，Har-

old Levy，John McNeill，Grant Mindle，Peter Minowitz，James Sha-

piro，Rogers Smith，Rob Vipond 和 Chris Wolfe。每一位教师也都知

道，学生的 兴 趣 和 提 问，通 常 是 对 思 考 极 有 力 的 鞭 策，而 我 的 学

生———在哈佛大学、Goucher College 和 现 在 的 路 易 斯 安 纳 州 立 大

学———非常出色地 带 来 了 这 种 挑 战。我 在 后 一 所 大 学 的 同 事 们，

尤其是 Cecil Eubanks 和 Ellis Sandoz 教授，给我提供了支持———知

识上和行政上———让我将这茬庄稼收获。

我是在 Middlebury College，由 Murray Dry 教授引领，着手研究

美国建国时的政治哲学的。他具有稳健的判断和能够鼓舞人的开

放的气质，在我获得第一个学位之后很长时间，依然是他在指导着

我，他不仅阅读了本书几个章节的草稿，还通读了本书的好几个修

订稿。他除了给我 以 坚 持 下 去 的 鼓 励 之 外，还 不 断 地 增 强 我 对 自

己的研究的价值的信心，他曾邀请我到他的学院发表演讲，这给了

我更具体的激励，让 我 写 出 了 本 书 的 若 干 部 分。我 也 不 能 忘 记 感

谢他的同事 Paul Nelson 教授，他也是我的老师，是他最早教我对托

马斯·霍布斯的哲学感到好奇。

纽约的 John M. Olin Foundation 慷慨地向我提 供 了 一 年 的 奖

学金，让我有机会将博士论文修订为一本书。而此前，由 Ellis San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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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oz 教授推荐、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自由基金会邀请我参加了该

基金会举办的“《大宪章》与古代宪政”学术会议，补充了我对英格

兰法律史 的 孤 陋 寡 闻 的 研 究。在 我 的 研 究 的 概 念 形 成 之 最 初 阶

段，后来，又在最后阶段，我得到位于 Ann Arbor 的 Earhart Founda-

tion 的资助。

我要诚挚地感谢堪萨斯大学出版社的员工，尤其是 Fred Wood-

ward / Michael Briggs，Cynthia Ingham，Susan McRory，他们对本书

投注了真诚的兴趣。他们邀请 Robert Clinton 和另一位匿名评审人

审阅全书，为完善这本现在仍然不够完美的文本，提出了有益的建

议。

一个人最想 表 达 的 谢 意 是 最 为 私 密 的，通 常 是 无 以 言 表 的。

不过，我还是要说，如果没有我的新娘 Jill Landry 的忠心和信赖，我

无法想像这本书会最终完成。对于让我受益的这些慷慨帮助我永

远铭记，我的记忆确实“不会与其相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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